
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 1 次
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

2024 年第 1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（“会议”或“本次会议”）

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为 3

人，实际出席 3 人，会议由魏明德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集和

召开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

会议审议了 9 项议案。经表决，形成如下决议：

1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业务

中进行；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，如可供比较的交易不足以

判断该等交易的条款是否为一般商业条款时，则对公司而言，

该等交易的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；是

根据有关交易的协议条款进行，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，并符

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2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

年度对外担保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》



会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公司未发现有违规担保和损害

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符合

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

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3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

产相关标的业绩承诺 2023 年度实现情况的议案》

结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“中审

众环”）的专项审核报告，会议认为，本次交易现金购买的

标的公司 2023 年实际完成业绩均已达到业绩承诺金额，相

关业绩承诺已实现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公司提议

程序合法有效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4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能

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及专项审核报

告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，公司出具的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

风险评估报告》与中审众环出具的《公司与国能财务公司关

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》全面、真实反映了财

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，其结论客观、公正。

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其业务范围、业务内容和流



程、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

监管，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存款业务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同时，公司董事会审

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5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任董

事会秘书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丁鶄女士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

职资格条件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中规定禁止任

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。本

次董事会秘书的提名、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制度的要求，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

害股东权益的情况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6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任

2024 年度境内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中审众环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

的经验，能够满足公司 2024 年度境内审计工作的要求；公

司本次聘任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审核依据充分完

整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制度的要求，

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同意将此议案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7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符合公司所处的

行业薪酬水平，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有利于公司的长

期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因此同意

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8. 审议通过《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

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公司 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

司所处的行业薪酬水平，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有利于

公司的长期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

因此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9. 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 H 股

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》

会议认为本次回购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以及董事会表

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有利于



公司适时灵活对 H 股股份进行回购，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

益，具有必要性。本次回购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项下的回

购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、财务状况

及未来重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具有可行性。因此同意将此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有权表决票 3 票，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

权 0 票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2024 年第 1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签字页）

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独立董事：

魏明德 高德步 赵 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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